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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特別職務 ) 
洪思敏女士  
 
保險業監理專員  
蔡淑嫻女士 , JP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黃安敏小姐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施俊輝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4 

司徒少華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1)6 
趙汝棠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政府當局對待議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877/
14-15(01)號文件  
 

⎯⎯
 

因 應 2015年 5月
18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877/
14-15(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2015年 5月 18日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項的回應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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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877/
14-15(03)號文件  

⎯⎯
 

尚 待 跟 進 事 宜

的摘要  
 

立 法 會 CB(1)877/
14-15(05)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2015年 5月 22日
向 政 府 當 局 發

出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729/
14-15(01)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2015年 3月 31日
向 政 府 當 局

發出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858/
14-15(04)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015年 3月 31日
發 出 的 函 件 作

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824/
14-15(06)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2015 年 5 月 5 日

向 政 府 當 局

發出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858/
14-15(05)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015 年 5 月 5 日

發 出 的 函 件 作

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858/
14-15(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會

議 及 業 界 所 提

事項的回應  
 

審議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 法 會 CB(1)877/
14-15(04)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的

擬稿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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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文件  
 

  

立 法 會 CB(1)1494/
13-14(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關《 2014年保

險公司 (修訂 )條
例草案》的文件

 
立 法 會 CB(3)581/13-14
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立 法 會 CB(1)1636/
13-14(01)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事 項

文 本 (只 限 議 員

參閱 ) 
 

檔號：C2/2/50C ⎯⎯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摘要  
 

立法會LS50/13-14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1)1494/
13-14(02)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備有關《 2014
年 保 險 公 司 (修
訂 )條例草案》的

背景資料簡介  
 
討論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II 其他事項  
 
立法程序時間表  
 
2.  主席表示，視乎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

的進度，政府當局有意在 2015年 7月 8日立法會會議

上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若然如此，法案委員會

將於 2015年 6月 19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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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就修訂條例草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5年
6月 27日。  
 
下次會議日期  
 
3.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5年 6月
2日下午2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如有必要，法案委

員會將於 2015年 6月 5日上午 10時 45分及 2015年 6月
9日下午4時 30分加開會議。  

 
(會後補註：加開會議的詳情已於 2015年

5月 27日隨立法會 CB(1)898/14-15號文件

通知委員。 )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9月 30日



 
附錄  

 
《 2014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十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5月 26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704 – 
000922 
 

主席 致開會辭  
 

 

000923 – 
001659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7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提出的下述文件："政府

當局對 2015年 5月 18日會議上所作討論而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的回應 "及 "尚待跟進事

宜 的 摘 要 "[ 立 法 會 CB(1)877/14-15(02) 及
(03)號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 7提出她在 2015年 5月 22日向

政府當局發出的函件中提出的觀察和意見

[立法會CB(1)877/14-15(05)號文件 ]。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  
 
(a) 當 局 注 意 到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7 就 政 府

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1)858/14-15(03)號
文件 )附註 3提述的案件所提出的意見，

即有關案件與當局擬就擬議修訂的《保

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第 68條提出的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並
不直接相關。該宗案件只是用以反映普

通法的發展；及  
 
(b) 助理法律顧問 7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

參考澳洲《 2001年法團法》第 917A條，

在擬議修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68條
訂明保險代理人被視為屬保險人給予保

險代理人的權限範圍之內或超出有關範

圍的行為；就上述提問，政府當局表示，

由於保險人與代理人所簽訂的代理協議

已經訂明代理人的權限，故此當局認為

不必予以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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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1700 – 
014511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7 
政府當局  
副主席  
姚思榮議員  
涂謹申議員  
郭偉强議員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提出的下述文件："政府

當局對先前會議所討論及業界所提出的待

議事項的回應 "(第 18至 27段 ) 
[立法會CB(1)858/14-15(03)號文件 ] 
 
有關對持牌保險中介人 "最佳利益 "的操守

規定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89(a)條對

持牌保險中介人施加規定，要求他們 "行事

須誠實、公平、符合有關保單持有人或有

關潛在的保單持有人的最佳利益，並處事

持正 "(下稱 "最佳利益規定 ")。  
 
助理法律顧問 7提出以下意見  ⎯⎯  
 
(a)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89(a)條

的 "最佳利益規定 "同時適用於保險代理

人及保險經紀。據政府當局表示，獨立

保險業監管局 (下稱 "保監局 ")將會進一

步 闡 釋 何 謂 "最 佳 利 益 "， 在 制 訂 操 守

守則時，會充分考慮保險代理人和保險

經紀的不同角色；及  
 
(b) 由於保監局有可能針對保險代理人及

保險經紀制定不同的操守守則，擬議

新 訂 的 第 89(a) 條 訂 明 保 險 代 理 人 和

保險經紀須遵守同一套 "最佳利益規定 "
的做法是否適當。  

 
副主席提出以下意見和提問  ⎯⎯  
 
(a) 他與助理法律顧問 7的意見相若。保險代

理人關注到，由於他們是由保險人委任

銷售保險產品，需要以委任他們的保險

人的利益行事，規定代理人須以客戶利

益行事的 "最佳利益規定 "會令代理人出

現角色衝突及左右為難。此外，代理人

無法取得其他保險人提供的產品，故

此，代理人無法確保由委任他們的保險

人所提供的產品符合客戶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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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業界關注到， "最佳利益規定 "會形成新

的法定訟因；法院只會考慮擬議新訂的

第 89(a)條所訂的 "最佳利益規定 "，而不

考慮保監局的操守守則；及  
 
(c) 政府當局將會如何處理壽險行業規管與

發 展 關 注 組 於 2015 年 5 月 18 日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1)866/14-15(01) 號
文 件 ) 中 對 " 最 佳 利 益 規 定 " 所 提 出 的

關注。  
 
姚議員關注到，由於擬議新訂的第 89(a)條
未有就 "最佳利益規定 "設定客觀準則，該

項 條 文 或 會 形 成 新 的 法 定 訟 因 。 他 建 議

條 例 草 案 應 作 出 規 定 ， 在 簽 訂 保 險 合 約

前，保險中介人及保單持有人雙方都必須

了解他們的權利和責任。  
 
郭議員對於針對保險中介人的訴訟個案可

能大幅增加的情況亦感關注。他強調，政府

當局有必要處理業界的關注事項，保監局

在製訂操守守則時應諮詢前線從業員。  
 
梁議員認為，業界對於 "最佳利益規定 "可
能會形成新的法定訟因的關注是可以理解

的。由於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屬於兩種

不同類型的保險中介人，規定他們須遵守

同一套 "最佳利益規定 "的條文，未必是適

當的做法。澳洲的相關法例訂明在各種情

況下保險中介人達到 "最佳利益規定 "的行

為。政府當局修訂條例草案有關條文時，

可以參考澳洲的做法。  
 
涂議員認同條例草案應針對保險中介人施

加 "最佳利益規定 "。他認為，由於保險代

理人只可以銷售委任他們的保險人的保險

產品，只要代理人向客戶銷售的產品是有

關保險人各種產品中最適合該名客戶者，

即視為已遵從 "最佳利益規定 "。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  
 
(a) 包括新加坡及澳洲在內的多個司法管

轄區的保險規管制度中均設有 "最佳利

益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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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89(a)
條訂明針對保險中介人的操守規定的

大原則，包括須以客戶 "最佳利益 "行事

的規定。保監局會顧及保險代理人及保

險經紀的不同角色而擬訂相關的操守

守則，並會先行向持份者作出諮詢。擬

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93(7)條
訂明，操守守則可根據《保險公司條例》

於法院進行的任何法律訴訟中獲接納

為證據， "如法院覺得該守則的任何條

文，攸關該等法律程序中產生的任何問

題，則法院在裁斷該問題時，須考慮任

何遵從或不遵從該條文的情況 "；  
 
(c) 政府當局表示，在主體法例中載列有關

詳情，會令到條例草案過於繁複，當局

認為擬議採用的方式屬於適當，可以避

免出現上述情況。澳洲和新加坡也是採

用類似方式；  
 
(d) 當局預計，保監局將會在操守守則中訂

明，保險代理人須告知客戶，他們銷售

的保險產品，只能夠是委任他們的保險

人所提供的保險產品；代理人銷售保險

產品時，應向客戶推介有關保險人提供

的產品之中對客戶最有利／最適合的

產品；  
 
(e) 為處理業界對於 "最佳利益規定 "會形

成新的法定訟因的關注，政府當局將就

擬議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89條
動議一項修正案，以釐清違反操守守則

此 事 本 身 不 會 令 任 何 保 險 中 介 人 在

司法法律程序中被起訴。政府當局已就

該項修正案與業界磋商；  
 
(f) 此外，條例草案亦訂明，若保險代理人

與保險人簽訂的代理協議的條文與保單

持有人的利益有衝突，該條文即屬無效； 
 
(g) 過渡安排工作小組 (下稱 "工作小組 ")會

繼續就遵從 "最佳利益規定 "的相關事

宜進行討論，討論會轉達保監局，供

保監局擬訂操守守則時考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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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h) 澳洲《 2001年法團法》只載列操守守則

"最佳利益規定 "的大原則，並沒有訂明

針對保險代理人及經紀的不同安排。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7 回 應 梁 議 員 有 關 擬 議 的

《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 第 93(7)條 會 否 造 成 將

舉證責任由控方轉嫁到辯方身上的作用的

提 問 時 表 示 ， 現 行 的 草 擬 方 式 似 乎 沒 有

這種作用。她指出，政府當局已在回應 2015
年 4月 20日會議席上所提事項的文件 [立法

會 CB(1)824/14-15(05)號 文 件 ]中 處 理 這 方 面

的事宜。  
 
諮詢擬議的專家小組  
[立法會CB(1)858/14-15(03)號文件第 10段 ] 
 
由於政府當局始終維持有需要時才會諮詢

擬議的專家小組的立場，副主席詢問，政府

當局會如何釋除業界的下述關注：就作出

紀 律 處 分 而 言 ， 保 監 局 的 相 關 員 工 未 必

具備有關業界的專業知識。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  
 
(a) 保監局會以不偏不倚的方式運作，以

加強公眾對保險業的信心。當局預計，

保監局的員工會具備有關業界的知識和

經驗；及  
 
(b) 保監局會在諮詢業界後發出一本有關

紀律處分程序的手冊。  
 

審議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014512 – 
015955 

主席  
政府當局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提出的條例草案修正案

中文本  
[立法會CB(1)877/14-15(04)號文件 ] 
 
針對經修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2(1)條
提出的修正案  
 
因 應 涂 議 員 作 出 的 提 問 ，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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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a)  擬議的修正案不會令到 "控權人 "一詞的

定義出現任何重大變化；  
 
(b)  針對 "前任核數師 "一詞的定義提出擬議

修正案，是為了令中、英文文本的草擬

方式更加明確、清晰和一致；及  
 
(c)  以 "損益帳 "代以 "損益表 "的擬議修正案

旨 在 劃 一 條 例 草 案 有 關 "profit and loss 
accounts"一詞的中文對應用字。  

 
015956 – 
020350 

主席  
涂謹申議員  
 

立法時間表及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9月 30日  


